
高雄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變更管理要點 
                 110 年 02 月 09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環保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 年 03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室務會議通過 

 

一、法源依據：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第1項。 

二、目的： 

    為降低本校工作場所因實驗場所、工程修繕或公用設施因設備、措施、作業、物料、技術    

    及安全設施等因變更所起之潛在危害風險，進而保護本校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其工作 

    性質確須進出前條適用場所之教職員工生、在工作場所作業之承攬商勞工與從事修繕或其 

    他作業之自營作業者身心安全與健康及避免設備損失，特訂定本要點。 

三、範圍： 

    本校工作場所或工程修繕或公用設施之設備、措施、作業、物料、技術及安全設施等之變 

    更。   

四、權責單位： 

    (一) 變更單位: 欲變更實驗室之實驗場所負責人或新設實驗室等單位： 

      1. 執行變更前作業及申請。 

      2. 執行變更審查所提出之必要管制項目。 

      3. 驗收及使用前要求各供應商須符合安全衛生具體規範。 

      4. 變更作業之管制規劃與評估。 

    (二) 單位主管(系主任/院長)：變更審查。 

    (三)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下稱本室)：變更核准。 

五、名詞定義： 

    (一) 校外部份變更：係指國家法令規章的修訂、及職業安全衛生知識和技術的更新等。 

    (二) 校內部份變更：係指建築物（如：實驗室之搬遷、實驗室目的變更）、設備（如：局 

        部排氣裝置、危害性機械及危險性設備等之變更）、化學品（如：危險物、有害物及 

        毒性化學物質之新增使用或變更使用）及標準作業程序（如：新增或變更分析方法或 

        實驗內容等）等之新增與變更。 

    (三) 永久性變更：係指經研討或測試後決定之永久性修改。 

    (四) 暫時性變更：係指針對某特殊狀況之研究需要進行之暫時性變更，此等變更必須清楚   

        界定變更之期間，且於期滿時，恢復變更前之狀況。 

    (五) 化學物質：實驗過程中所使用、處置、製造之化學物質，包括原料、產品、中間產物 

        、藥品、潤滑用油等。 

    (六) 實驗技術：對原物料、試驗、設備可用性、新增設備、新產品及操作條件有影響之製 

        程領域。 

    (七) 儀器設備：係指實驗過程中所需之裝置之本體及其配件。例如：塔槽、熱交換器、轉 

        動機械、儀錶、警報裝置、分析儀器、程序控制軟硬體、公用設備、走道、平台、安 

        全閥及聯鎖系統、氣體監測器等。 

六、變更管理程序： 

(一) 變更作業流程：如圖一。 

(二) 變更前作業及申請： 

        變更單位應於變更前填寫本校「實驗室新增、異動變更申請單」(下稱變更申請單， 

        如附件一)，並檢附相關文件向單位主管及本室提出申請。 

    (三) 變更審查及核准： 

      1. 單位主管(系主任/院長)接到「變更申請單」後，應審核是否符合實際需要及安全衛生 



        要求，並視風險程度提出變更應管制之項目。 

      2. 本室接到單位審查完成之「變更申請單」後，應依法規標準及安全衛生要求，並視風 

        險程度提出變更應管制之項目予以核准。 

      3. 變更單位於新設或異動實驗室等前呈請總務處營繕組規畫之時，營繕組需照會本室得 

        知，並告知申請之變更單位需填寫「變更申請單」交本室存檔，未依規定者，本室將 

        簽請校長暫緩該實驗室運作。 

(四) 執行變更： 

  1. 變更申請單位應依據本室核准結果進行變更。 

  2. 變更單位於實施變更作業時應全程監控作業安全與執行環安衛檢查工作。 

  3. 變更作業時影響所及之相關人員，應予以作業時之危害風險告知，完成相關之教育訓 

    練。 

七、本要點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圖一】變更管理流程 

流程圖 權責單位 使用文件/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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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高雄醫學大學實驗室新增、異動通知單 
申請單位             學院                     系所(中心) 

實驗場所所在大樓 

□醫學研究大樓                   □綜合實驗大樓 

□第一教學研究大樓               □舊棟第一棟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生物技術教育館 

□濟世大樓                       □其他： 

實驗場所房間編號  實驗場所名稱  

實驗場所負責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E-mail  

緊急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預計從事實驗項目 

□ 生物性        □感染性    

□ 化學性        □其他項目、請說明：         

預定使用之化學品 

是否使用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 是；□ 否 

是否使用危險性或有害性物質□ 是；□ 否                        

產生廢棄物種類 

□ 生物性      □感染性   

□ 化學性      □其他項目、請說明：            

說 明 事 項 

請說明使用化學品名稱或空

間異動事項(如修繕、實驗室

線路變更等) 

說明： 

 

 

單位主管 

(系主任/院長)簽章： 

 

 

職安衛人員 

實地審查 

核准    不核准 

意見：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

衛生室 

簽章： 

 

備註：此通知單為使用單位於實驗室新增或修改異動申請時提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告

知。 

 


